区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2022年东丽区

卫生健康领域“双随机、一公开”

日常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职业卫生、医疗卫生监督执法工作，根据《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2022年天津市卫生健康领域“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津卫监督〔2022〕140号）文件要求，区卫生健康委组织制定了《2022年东丽区卫生健康领域“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督检查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天津市东丽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年3月24日

（此件主动公开）

2022年东丽区卫生健康领域

“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督检查计划

一、工作目标
坚持科学规范、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各项工作要求，扎实推进本年度双随机监督抽查任务。优化抽取规则，科学设定抽查比例、频次，结合实际计划监督检查任务，实现差异化监管，提高监督工作的针对性、规范性。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领域专项检查为重要补充、以非现场监督模式为探索方向的新型监管机制，严格依法依规落实监管责任。
二、检查对象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学校、公共场所、二次供水单位、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和经营单位、职业与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职业病诊断机构、职业病鉴定机构、职业用人单位、集中式供水单位、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企业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在华责任单位、餐具和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

三、组织分工
（一）区卫生健康委
负责本区卫生健康领域“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督检查工作的总体组织部署，组织制定2022年度东丽区“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督检查计划。负责督导“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督检查工作的落实情况，负责随机抽查信息的公示工作。保障“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所需业务经费和其他条件。

（二）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

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要动态维护检查对象名录库及执法人员名录库，维护“双随机”抽取信息系统，并根据市级“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具体要求，在信息系统内完成任务抽取并执行，依法查处违法行为，抽查结果按时报送区卫生健康委。
四、工作要求
（一）科学制定抽取规则，完善抽取信息系统

结合国家和天津市卫生健康委抽查计划，以及本区卫生监督情况，本着不重复抽取国家和天津市双随机抽查单位及抽取上一年度未监督的或被处罚过的单位的原则，在天津市卫生健康监督综合管理平台中进行随机抽取，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双随机抽查的规范化、专业化，实现全过程留痕。

（二）建立审管联动，完善两库信息

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要强化审管联动工作机制，及时掌握和获取被监督单位的变化情况，组织及时更新被监督单位名录库和监督执法人员名录库，完善“两库”个案信息。信息管理员要对被监督单位信息的填报进行质量控制，同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执法人员参加双随机检查的监督执业范围，实行动态管理。

（三）严格落实抽查任务，严厉查处违法行为

区卫生健康委统筹组织推动“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督检查工作，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要严格按照市、区两级计划清单在规定时限内实施监督检查。对已纳入市区两级抽查计划中的事项，一律实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确保做到“逢查必抽”，杜绝任性执法。对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应依法严肃查处；发现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违法违规线索，应及时移交相关部门；涉嫌犯罪的，依法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同时，对通过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情况发现的具体个案问题应立即进行针对性检查，发现问题依法依规处理。

（四）及时规范做好信息公示

区卫生健康委与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应建立信息公示工作机制，在政务官网对每个检查对象和检查结果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检查对象名称、社会信用代码、任务执行机构、检查日期、检查事项和检查结果，做到及时、准确、规范公示，全面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实现阳光监管。检查结果应在检查完成后20个工作日内全部归集公示，行政处罚作出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

（五）严格责任落实，依法依规问责免责

区卫生监督机构要增强责任意识，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见》（国发〔2019〕5号）文件有关要求，按照“尽职照单免责、失职照单问责”原则，严格做好追责免责管理，维护“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的权威性，有效保护基层执法检查人员担当作为的积极性。

（六）加强部门协同配合，开展联合监督执法

发挥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优势，加强与市场、医保、公安、教育等部门的信息共享、联合执法、联席会商机制，加强沟通协同配合，强化监管合力。结合本区实际情况，积极做好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按照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要求，探索协调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减少对抽查对象的执法干扰。区卫生监督机构应加强内部工作衔接，执法统筹，对同一抽查对象的检查原则上一次性完成，避免重复执法。
（七）提升队伍能力，营造良好环境

努力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规范化进程，加强监督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开展大培训、大考核，增强监督执法能力水平，提升一线监督员专业能力。形成浓厚的舆论氛围和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社会影响力和知晓度，加快形成政府规范监管、企业诚信自律、社会公众监督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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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东丽区卫生健康领域

“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督检查计划

	抽查大类
	抽查事项
	事项类别
	抽查对象范围
	抽查比例/
抽查数量
	抽查日期自
	抽查日期至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检查
	游泳场所卫生监督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游泳场所
	0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住宿场所卫生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住宿场所
	7.5%/9户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沐浴场所卫生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沐浴场所
	10%/6户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美容美发场所卫生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美容美发场所
	5%/44户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其他类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体育场(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诊室、候车(机、船)室等公共场所
	7%/9户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对放射诊疗机构的监督检查
	放射诊疗工作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放射诊疗机构
	10%/4户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和职业病诊断机构监督检查
	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30%/1户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职业病诊断工作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职业病诊断机构
	0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职业病鉴定工作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
	0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对生产经营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的监督检查
	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工作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用人单位
	5%/4户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和专职技术人员的监督检查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工作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0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0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消毒产品监督检查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
	100%/1户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进口消毒产品在华责任单位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进口消毒产品在华责任单位
	0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消毒产品经营单位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消毒产品经营单位
	20%/13户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卫生监督检查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卫生监督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天津市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
	50%/1户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对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应活动以及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监督检查
	集中式供水单位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集中式供水单位
	100%/2户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二次供水单位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二次供水单位
	5%/8户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单位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单位
	0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在华责任单位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在华责任单位
	0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学校卫生监督检查
	学校卫生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全市普通中小学和高校
	10%/6户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传染病防治工作监督检查
	疫情报告、疫情控制、消毒隔离、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医疗废物处置的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医疗卫生机构等
	5%/10户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计生妇幼机构卫生监督检查
	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
	100%/8户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对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从事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
	100%/2户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从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
	0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对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从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
	0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医疗机构执业活动监督检查
	医疗机构执业活动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医疗机构
	5%/10户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中医药服务监督检查
	中医药服务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医疗机构
	5%/4户
	2022年4月1日
	202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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